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2022年，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等文件精神及相关规定，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结合学校学术事务工作实际，在项目评审、制度制定、机构建设等事项上，公平、公开、公正地履行职责，有力推动了学院学术事业的发展。现将2022年度校学术委员会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修订规章制度，完善规范管理
坚持以顶层设计为引领，校学术委员会先后审议并通过了《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科研业绩计算与奖励办法（2022修订版）》(浙安院〔2022〕79号)《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2022补充版）(浙安院〔2022〕81号)《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社会服务项目暂行管理办法》（浙安院〔2022〕80号)等文件，有效激发广大教职工从事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积极性，营造了良好的科研工作氛围。
二、履行职能职责,评审、审议科研项目相关事宜
2022年，校学术委员会共召开评审会7次。2022年3月28日，评审了评审2022年校级一般科研项目立项事项；4月7日，会议评审了2评审2022年校级重点科研项目立项事项；6月29日，评审了2022年度校产教融合育人项目,审议并通过了2020-2021年校级科研项目结题、延期以及中期检查专家组评审结果，审议并通过审议智慧安全协同创新中心验收评审结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科研业绩计算与奖励办法（修订稿）》和《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征求意见稿）》；8月25日，研究审核温剑峰同志破格申报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格，研究审议我校与浙江省白水教育科学研究院合作框架协议（草案）；9月14日，会议评审了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报立项、结项事宜，通报了2022-2023年度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科研与创作项目拟推荐项目；11月11日，召开校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认定2022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科研业绩，审议《瓯海区发展改革咨询委员会与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华亭研究中心合作协议》，审议2021年校产教融合育人项目进度检查，审议通过2021年度思想政治教育专题课题；11月17日，会议评审了2023年省教育科学（年度）规划课题，会议评审了2020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结题（中期检查）。
[bookmark: _GoBack]三、提升创新实力，搭建研发机构
按照学校“错位发展，特色取胜”的思路，校学术委员会会议评审通过了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农业数字化研究中心、建筑工程管理标准化应用研究中心等3个校级科研机构设立申请，培育申报了温州市自然灾害遥感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和温州家教家风研究中心2个市级科研平台，切实提升科技创新实力和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科研创新平台管理，完成应急安全技术科研创新平台（重点）、安防智能装备与技术研究基地、旅游安全与发展管理创新平台的中期检查。通过科研团队机构的搭建和引领带动作用，提升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022年校学术委员会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各项学术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委员会将继续汇集集体智慧，加强学术管理制度和规范的顶层设计，做好学校各项工作的参谋和智囊，促进学校科研事业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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